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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电产品-进口机动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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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电产品-进口机动车 

车辆VIN是指车辆识别代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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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电产品-进口机动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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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电产品-进口机动车 

原 

原 

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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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电产品-进口机动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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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电产品-进口医疗器械 

进口医疗器械申报时，除常规外贸单证外，还应提供医疗器械注册证

或备案证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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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电产品-进口医疗器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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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电产品-进口旧机电 



主体：境外检验机构 
内容：初步评价；一致性核查；禁止进
口货物。 
备注：仅对高风险进口旧机电实施。如
旧工程机械、旧数控机床等 

主体：口岸机构 
内容：氟利昂；禁止进口货物；检疫核
查和消毒。如旧汽车、旧医疗器械、旧
压力容器等。 
主体：目的地机构 
内容：一致性核查；多项目检验；整
改核查。 

对象：检验机构、进口商、收货人 
内容：检验、经营活动监管、风险管理。 

装运前 
检验 

口岸 
查验 

到货 
检验 

后续 
监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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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电产品-进口旧机电 



装运前检验的结果是对旧机电产品是否符合

我国法律、行政法规和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的初

步评价。 

到货检验是进口旧机电产品检验监管制度中

最重要的环节，其结果是判定进口旧机电产品在

正式投入使用前运行状态下是否合格或者是否准

予销售的最终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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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机电产品-进口旧机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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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 



进口服装鞋类 
        进出口玩具 

         进口仿真饰品          食品接触产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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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 



• 2007年：《儿童玩具召回管理规定》                  （国家质检总局令第101号） 

• 2007年：《药品召回管理办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家食药总局令第29号） 

• 2011年：《医疗器械召回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 （卫生部令第82号） 

• 2012年：《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》           （国务院令第626号） 

• 2015年：《食品召回管理办法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国家食药总局令第12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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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风险控制（含召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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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接触材料定义 

GB 4806.1-2016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》 

在正常使用条件下， 

       1）各种已经或预期可能与食品或食品添加剂（以下简称食品）接触。 

       2）或其成分可能迁移到食品中的材料和制品。 

       包括食品生产、加工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、销售和使用过程中用于食品的包

装材料、容器、工具和设备，及可能直接或间接接触食品的油墨、添加剂、粘合

剂、润滑油等。不包括洗涤剂、消毒剂和公共输水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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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食品接触材料 



食品接触产品种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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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食品接触材料 



食品接触材料 有毒有害物质 

         加强市场准入，严格控制有毒有害成分及限量成为世界
各国通行的做法。 

危害人体的健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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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食品接触材料 



食品安全法 

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

部门管理规章/制度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

推荐性国家标准 

行业标准 

行业/协会管理规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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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食品接触材料 

进口食品接触产品

适用进出口商品检验

法和食品安全法。 



• 验证管理 
列入强制性产品

认证目录 

• 货证核查、抽样检测等模式 
未列入强制性产

品认证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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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玩具 



玩具 

塑胶
玩具 

布绒
玩具 

竹木
玩具 

智力
玩具 

乘骑
玩具 

电动
玩具 

童车 

婴孩
推车 

儿童玩具产品部分为强制性
认证（3C）产品，进口时需
实施入境验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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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玩具 



五  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重点业务 

2、消费品-玩具 

进口儿童玩具产

品的主要检验项目

包括：机械物理性

能、易燃性能、化

学性能和标识。 

锑、砷、钡、镉、 
铬、铅、汞、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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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木家具 

GB18584-2001《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木家具中

有害物质限量》中对甲醛释放量和重金属含量（限

色漆）这两类有害物质提出限量要求。 



发布日期：  

        2011年10月31日发布 

        2012年8月1日正式实施 

适用范围： 

      适用于设计或预定供3～14岁儿童

使用的家具产品。 

GB 28007-2011儿童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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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儿童家具 

http://www.amazon.cn/TOSCASO%E5%A4%9A%E6%96%AF%E5%8D%A1%E5%8C%97%E6%AC%A7%E7%B3%BB%E5%88%97%E6%A1%A6%E6%9C%A8%E5%BC%AF%E6%9B%B2%E6%9C%A8%E7%B2%89%E8%89%B2%E5%BA%A7%E5%A5%97%E5%84%BF%E7%AB%A5%E4%BC%91%E9%97%B2%E6%A4%85440W-530D-630H/dp/B008O0RGVO
http://www.amazon.cn/%E4%B9%90%E8%89%BA%E7%94%9F%E6%B4%BB%E5%A4%9A%E5%8A%9F%E8%83%BD%E5%81%A5%E5%BA%B7%E5%84%BF%E7%AB%A5%E5%AD%A6%E4%B9%A0%E6%A1%8C%E6%A4%85%E5%A5%97%E8%A3%85%E7%BB%84%E5%90%88A-16/dp/B007IU8E8K


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
GB 18401 

将服装分为3类： 

A类：婴幼儿用品； 

B类：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； 

C类：非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。 

 

GB18401规定，服装的实验室检测项

目包括甲醛、PH值、色牢度、异味、

禁用偶氮染料和面料成分检测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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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服装 

项目 A类 B类 C类 

甲醛含量/(mg/kg) 20 75 300 

pH值(a) 
4.0~7.5 4.0~8.5 4.0~9.0 

染色牢度(b)/级 耐水(变色、沾
色) 

3-4 3 3 

耐酸汗渍(变色、
沾色) 3-4 3 3 

耐碱汗渍(变色、
沾色) 3-4 3 3 

耐干摩擦 4 3 3 

耐唾液(变色、
沾色) 

4 —— —— 

异味 无 

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（偶氮
染料）(c ) (mg/kg) 

禁用 



GB31701-2015《婴幼儿及儿童
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》 

将儿童服装分为两类： 

       1. 婴幼儿纺织产品：适用于年

龄在36个月及以下的婴幼儿穿着； 

       2. 儿童纺织产品：适用于3岁以

上，14岁及以下的儿童穿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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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消费品-儿童服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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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电产品 

 消费品 

 大宗资源性商品及化工品 

 

内  容 



锰矿 铬矿 

石油 
原油 

  液化 
天然气 铁矿 

金属 
材料 

化肥 

煤炭 

天然 
橡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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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大宗资源性商品及化工品 

（1）大宗资源性商品 



进口铁矿的放射

性、外来夹杂物

以及汞、砷、铅、

镉、硫、氯、氟

等7个有毒有害元

素含量监测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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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大宗资源性商品及化工品 

（1）大宗资源性商品 



（2）进出口危险品（含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）及其包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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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大宗资源性商品及化工品 



国际规章（TDG和GHS等） 

国内法律法规（《商检法》和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） 

       （根据《商检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的要求，对列入

《危险化学品目录》（2015版）的危险化学品无论是否列入检验检疫目录，均为法检商

品。） 

近400个危险品国家标准 

200余个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

（2）进出口危险品（含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）及其包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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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大宗资源性商品及化工品 



《商检法》第十七条 为出口危险货物生产包装容

器的企业，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器的性能鉴

定。生产出口危险货物的企业，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

行包装容器的使用鉴定。使用未经鉴定合格的包装容

器的危险货物，不准出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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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大宗资源性商品及化工品 

（2）进出口危险品（含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）及其包装 



对出口危险化学品的包装，应按照海运、空运、汽

车、铁路运输出口危险货物包装检验管理规定、标准

实施性能检验、使用鉴定，分别出具出境货物运输包

装性能检验结果单和出境危险货物运输包装使用鉴定

结果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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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大宗资源性商品及化工品 

（2）进出口危险品（含危险化学品和危险货物）及其包装 



1. 爆炸品； 

2. 气体；             

3. 易燃液体； 

4. 易燃固体；易于自燃的物质；遇水放出易燃气体的物质；  

5. 氧化性物质和有机过氧化物； 

6. 毒性物质和感染性物质；           

7. 放射性物质； 

8. 腐蚀品；               

9. 杂项危险物质和物品。  

危险货物的分类 

五  进出口商品检验监管重点业务 


